
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海外学习（实习）课程 

管理暂行规定 

 

选派优秀学生赴海外交流学习是我校加强内涵建设、推进我校国际化进程、

扩大学生国际视野的重要途径。为落实国家和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的相关精神，规范我校本科生海外学习项目课程管理工作，特制定本暂

行规定。 

一、总则  

1.该规定适用于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备案的海外学习项目，目前包括海外学习

和实习项目（时间三周以上）。  

2.课程修读。修读课程应遵循以下原则：  

（1）学生申请外方院校学习前，需充分了解外方院校的课程设置，对照我

校教学计划，合理安排修读课程。  

（2）学生赴外方院校学习前，对无法正常修读或考试的已选课程，需由本

人向教务处提出申请办理退课手续，否则按“旷考”处理。考虑到海外学习的特

殊情况，部分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独立实验课及通识选修课中的人文社科类、

艺术审美类、自然科学类模块除外）经二级学院审核可申请免听考核，实施细则

参照《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补考、缓考及重修免听考核实施细则》第三条至第五

条执行。      

3.申请课程认定需提供外方院校正式成绩单原件。除协议院校统一寄送成绩

单外，其它项目需由学生本人提供正式成绩单原件。  

二、课程转换  

1.课程转换前提为学生在外方院校修读课程与申请转换的我校课程须一致

或主体内容相同。  

2.申请课程转换需填写 “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海外学习（实习）课程转换

申请表”，并由二级学院教学院长审核及签署意见。  

3.课程转换申请表需一式两份，一套留学生所在学院（附对方学校成绩单原

件），一套递交教务处（附对方学校成绩单复印件）。为保证课程转换严肃性，教

务处对转换课程保留进一步审核的权利。  



4.成绩认定。成绩认定原则上分以下四种情况处理：  

（1）如外方院校所修课程成绩以百分制形式给出，我校则如实登录。    

（2）如外方院校所修课程成绩以“A、B、C„”等级的形式登录，我校将不

作转换,直接登录等级制成绩。  

（3）如外方院校所修课程成绩为“优（秀）、良（好）、中（等）、 及格、

不及格”形式，我校将不作转换,直接登录五级制成绩。  

（4）如外方院校所修课程成绩为“合格、不合格”形式，则分别转换为“81、

40”分。  

（5）若有其他计分形式，由教务处与相关二级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协

商确定。  

三、课程豁免  

1.因双方学校课程体系存在差异，外方院校修读的不能实施学分转换的课程

经二级学院审核后可以作为我校部分专业拓展选修类课程豁免修读依据。  

2.豁免修读我校课程仅限于拓展选修类课程。申请我校豁免修读的课程与外

方院校修读课程须属于同专业或学科。  

3.二级学院审批豁免修读课程须慎重，需根据外方院校修读门次或学分对应

豁免，不得超过。  

4.外方院校修读课程不得同时用于申请课程转换和豁免修读。  

5.申请豁免修读课程需填写 “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海外学习（实习）豁免

修读课程申请表”，并由二级学院教学院长审核及签署意见。  

6.豁免修读课程申请表需一式两份，一套留学生所在学院（附对方学校成绩

单原件），一套递交教务处（附对方学校成绩单复印件）。为保证课程豁免严肃性，

教务处对豁免课程保留进一步审核的权利。  

7. 具体免修方法参照《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第十四条规定

执行。 

四、海外学习期间学费的缴纳  

海外学习期间须向我校正常缴付学费（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除外）。  

五、本规定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 

           


